
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问询函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公告显示，新建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21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

11亿元。新建项目将采用“一次规划、分批建设”的方式进行。根据公司 2022

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期末货币资金余额 2.29 亿元，交易性金融资产 1.61 亿

元。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新建项目，仍将面临较大资金缺口，实施新建项目主

要资金来源为公司未来自筹资金。请公司：补充披露新建项目投资规模的测算

依据与新建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并结合公司财务报表中在手现金情况，测算相

关资金预测表，详细分析未来新建项目所需资金的具体投入与筹资计划，以及

相关资金投入是否会导致公司现金流紧张，是否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如未来相

关筹资计划未能按期实现，新建项目是否存在规划产量减少、项目停滞或终止

风险，如是，请充分提示风险，并披露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可行性。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已制定了新建项目所需资金的具体投入与项目第一期和第二期的筹资

计划，本次新建项目第一期和第二期的资金投入和筹措规划合理、可行，符合公



司当前实际情况和项目发展规划，如按照相关计划推进项目不会导致公司现金流

紧张及影响公司日常经营。但针对第三期的资金需求，公司尚存在一定的资金缺

口，针对相关筹资计划未能按期实现的风险公司已进行了风险提示并披露了拟采

取的应对措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公告显示，新建项目建设内容为年产 44.5 万吨水溶性高分子及配套功

能性单体等项目的生产车间、综合楼及配套设施。根据前期披露信息，公司首

发及再融资募投项目包含年产 3.3 万吨水处理及工业水过程专用化学品及其配

套 1.6 万吨单体扩建项目；2021 年度，公司张家港工厂、南通工厂产能利用率

分别为 97.76%和 81.74%。公司在已通过募投项目进行扩产、部分现有产能未完

全利用的情况下，继续新建产能，且计划规模远超公司现有产能总和。请公司：

（1）补充披露新建项目涉及的具体产品、具体建设内容，新建项目产品与公司

现有产品在品种、性能及应用领域的异同；（2）结合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现有

及在建项目建设完成后产品产线分工安排及产能利用率情况等方面，定量分析

新建产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在回复中已披露新建项目涉及的产品与具体建设内容，新建项目产品与

公司现有产品在品种、性能及应用领域存在一定差异。新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扩大

公司水溶性高分子及配套单体的生产规模，推进降本增效、提升持续盈利能力，

进一步完善公司在水溶性高分子及配套功能性单体的产业布局，新建产能具有必

要性、合理性。 

三、公告显示，新建项目建设内容为年产 44.5 万吨水溶性高分子及配套功

能性单体等项目的生产车间、综合楼及配套设施。新建项目将分三期建设，预

计于 2027 年建成投产。根据前期披露信息，2021 年度，公司水溶性高分子、功



能性单体的生产量分别为 5.26 万吨、3.62 万吨，销售量分别为 5.29 万吨、3.59

万吨。公司新建产能达产后，产量将远超公司现有生产与销售水平。请公司：

（1）补充披露新建项目产能建设分期达产进度安排、各期末分产品预计产能情

况；（2）结合市场容量、行业发展趋势、行业竞争格局、公司市场占有率、在

手订单、下游客户开拓情况等方面，分析新增产能能否消化，如相关下游客户

拓展不及预期，是否存在产能过剩风险，如是，请充分提示风险，并披露拟采

取的应对措施及可行性。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在回复中已披露对新建项目产能建设分期达产进度安排、各期末分产品

预计产能情况。公司就相关产能消化能力进行了论证，并进行了产能过剩的风险

提示。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投资项目的建设规模符合行业发展趋势，建设规模合理、

可行，新工艺采用多项新技术、数字化管理及自动化生产装置，有效降低生产成

本，扩大应用领域，提高产品品质与性价比。此类产品市场竞争力强，产能过剩

风险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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